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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02學年度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3年 05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N407會議室 

主 席：李教務長文福 

出 席：詳簽到單 

 

壹、 報告事項 

102年10月29日(星期二)102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 

(1021070200)，已於102年11月12日(星期二)寄送各開課單位核

備。 

貳、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檢附商學院各系所修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3 年 03 月 19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委員會議

通過。 
一、 商學院新訂 10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 
二、 商學院新訂 103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僅一年級適用)課程規劃

表。 
三、 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新訂 103學年度碩士班、大學部、進修

學士班二年級以上課程規劃表。 
四、 國際企業學系 103學年度碩士班、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二年

級以上課程規劃表。 
五、 財務金融學系新訂 103學年度碩士班、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六、會計學系 103學年度碩士班、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七、行銷學系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八、商學院國際榮譽學程新訂 103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九、開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國際學士學程新訂 103 學年度課程

規劃表。 
十、修訂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 100-102學年度企業管理組、創業

管理組及科技管理組課程規劃表。 
1.依商學院 102學年度 102年 11月 21日第 5次院務會議通
過。 

2.修訂對照表如下： 
企業管理組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選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 

學期 

畢業專題

實習 
3 必 四上四下 

畢業專題

實習 
3 必 四上 

策略管理 3 必 四下四上 策略管理 3 必 四下 

創業管理組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畢業專題實 3 必 四上四下 畢業專題 3 必 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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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習 實習 

中小企業分

析與診斷實

務 

3 必 四下四上 

中小企業

分析與診

斷實務 

3 必 四下 

科技管理組 

 
 
 
 
 
 
 
 
 
 
 
 
十一、修訂行銷學系 100~102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1. 依商學院 102 學年度 103 年 03 月 19 日第 9 次院務會議通
過。 

2. 經簽程編號:1037160087通過。 
3. 修訂對照表如下： 

 
 
 
 
 
 
 
 
 
 
 
 
 
 
 
 

 
 
 

十二、修訂財務金融學系 100 學年-102 學年度(金融組、財務管
理組、不動產管理組、風險管理組及不動產與風險管理組)
課程規劃表。 

1.依商學院 102 學年度 103 年 01 月 23 日第 7 次院務會議通
過。 

2.修訂對照表如下： 
100-102學年度財管組、金融組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畢業專題實

習 
3 必 四上四下 

畢業專題

實習 
3 必 四上 

專利管理 3 必 四上三上 專利管理 3 必 四上 

策略管理 3 必 四下四上 策略管理 3 必 四下 

安全產業經

營策略 
2 必 四下四上 

安全產業

經營策略 
2 必 四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必/選 開課

時間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必/

選 

開課

時間 

刪除    
畢業專題實

習（上） 
1 必 三下 

刪除    
畢業專題實

習（下） 
2 必 四上 

刪除 

備註: 

3.本系畢業專題實習(上)擋修畢

業專題實習(下)。 

畢業專題

實習 
3 必 四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
選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
選 

開課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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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不動產管理組、101-102不動產與風險管理組 

決  議:1.依委員意見，本案說明第七點及第十一點行銷系 102、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表，第 2 學年下學期專業必修科目原「商事
法概要」課程名稱調整為「商事法」。 

2.本案說明第十點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科技管理組 100學年度
課程規劃表，專業必修科目專利管理原修訂為「三上」，調
整為「四上」。 

3.本案說明第十二點財務金融學系不動產管理組 100學年度課
程規劃表，專業必修科目都市更新原修訂為「三上」，調整
為「四上」。 

4.其餘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檢具 103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之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提

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2 年 5 月 2 日 102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第 4 次課程委

員會通過。 
決  議: 1.103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規劃表，語文表達領域原備註「1.

應英系學生只能修大一英文專業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如：
日語、泰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程」，調整為「1.
應英系及特殊學生只能修大一英文專業以外之第二外國語
文，如：日語、泰語、越語、韓語…等外國語文課程」。 

2.103 學年度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皆依本案決議修
正。 

3.其餘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有關 103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畫表調整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本年度 4 月份教務處及各系追蹤管制案件：自 103 學

年度起，一年級課規各系必修(含必選)最高 64學分，28
通識學分，其餘學分可自由跨院、系選修，不得限制於
各院、各系。 

二、依本校第 71次校務會議紀錄，自 103學年度開始，新生
英文必修 4學分，並請教務處按學生入學英語分數進行分
班，各系必選或必修專業英文由各院系決定，其專業英文
由各院系老師開課。新生英文必修 4學分部分已由通識教
育中心提案，請各系依該案決議修正課程規畫表。  

三、依 102學年度第 7次教務會議第二案決議 ，各系課程規
劃表備註欄須加註"「通識教育課程」需依通識教育中心
規定辦理並達校訂之應修學分規定標準。" 

決  議:1.本案說明第一點 103學年度起學士班課程規畫表，除應英系、
應日系、應華系專業選修調整為 14 學分，其餘各系調整為
12學分，調降之學分歸入自由學分。 

2.其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業經 103.05.15 通識教育中心 102 學年度第 2 次中心會議通

財務金融
倫理 

1 必 四下四上 
財務金融
倫理 

1 必 四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
選 

開課時間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
選 

開課 
時間 

都市更新 3 必 四下三上 都市更新 3 必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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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開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規劃及審議通識教育課程及執

行通識教育課程相關事宜，以落實

全人教育理念，設通識教育中心課

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四條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

十二條規定，設置「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一 條  

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為規劃及審議通識教育課

程及執行通識教育課程相關事

宜，以落實全人教育理念，設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 

修正條

文內容 

第 二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負責研擬、規劃本校通識教育

課程之必修與選修科目。  

規劃、審定通識與體育教育課

程(學程)及學分。 

二、協調各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課

事宜。  

通識與體育教育課程之評鑑

及改進。 

三、通識教育課程之評鑑及改進。  

三四、通識教育講座、研討會及相

有關活動之推展。  

五、轉系生、轉學生之通識教育課

程抵免原則。  

四、審議本中心各委員會、體育室

之課程(學程)。 

六、通識教育課程綱要之審訂。 

五、協調其他教學單位相互支援授

課事宜。 

六七、其他與通識教育及體育課程

相關事宜。 

第 二 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負責研擬、規劃本校通識

教育課程之必修與選修科

目。  

二、協調各教學單位相互支援

授課事宜。  

三、通識教育課程之評鑑及改

進。  

四、通識教育講座、研討會及

有關活動之推展。  

五、轉系生、轉學生之通識教

育課程抵免原則。  

六、通識教育課程綱要之審訂。  

七、其他與通識教育課程相關

事宜。 

修正條

文內容 

第 三 條 

本會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

由遴選副教授以上之本中心任課

教師五至七人及學生代表一人擔

任之，聘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任期

一年，；必要時得邀請與通識教育

課程相關之系所主任、校友代表、

校外專家學者出席。 

本會由中心主任召集並擔任會議

主席，委員組成如下： 

一、中心主任、人文委員會召集

人、科學委員會召集人、體育

第 三 條 

本會由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委員由遴選副教授以上之本中

心任課教師五至七人及學生代

表一人擔任之，聘期自每年八

月一日起任期一年，；必要時

得邀請與通識教育課程相關之

系所主任、校友代表、校外專

家學者出席。 

修正條

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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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任。 

二、中心各委員會、體育室所推之

負責本中心五項課程領域教

師各一人。前述教師若為委員

會召集人、體育室主任，則另

推選一人。 

三、由中心主任推薦本校熱心通識

教育之專任教師若干人，報請

校長同意後聘任，任期一年，

得連任。 

第 四 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學年，均為無給

職，得續聘連任。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開會時並得邀請相關

人員列席。 

第 四 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學年，均為無

給職，得續聘連任。 修正條

文內容 

第 五 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 

本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

決議。 

第 五 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修正條

文內容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共同教育

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提送校課程

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

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條

文內容 

決  議:本案第七條原為「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校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調整為「本辦法經通
識教育中心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五案 
案 由：檢附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各系所修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103年 03月 25召開 102學年度第 5次院課委員會議過。 

一、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二、 保健營養學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三、 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 由：檢附人文社會學院各系所修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業經 2014年 03月 25日召開 102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會議通

過。 
一、 公管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二、 公管系新訂 103學年度原住民族事務專班課程規劃表。 
三、法律系新訂 103學年大學部、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四、應日系新訂 103學年大學部、進修部、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五、應英系新訂 103學年大學部、進修部、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六、應華系修訂 99、100、101、102學年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1.本案經應華系 2014年 02月 24日召開 102學年度第 5次系
課程會議及 2014 年 02 月 24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7 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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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通過。 
   2.大學部語言能力畢業門檻修正對照表如下: 

99、100 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3.本系學生需通過 TOP 聽讀測驗第

六級，口語測驗六級 TOCFL 高階

級之聽讀或口語測驗，始得畢業。 

3.本系學生需通過 TOP 聽讀測驗第六

級，口語測驗六級，始得畢業。 

101、102 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3.本系學生需通過 TOCFL流利級

TOCFL高階級之聽讀或口語測驗，

始得畢業。 

3.本系學生需通過 TOCFL流利級，始得畢

業。 

七、應華系新訂 103學年大學部、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八、公共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新訂 103學年度課程規劃表。 
九、修訂公管系 102 學年度大學部原住民族事務專班課程規劃

表。 
1.本案經人文社會學院 2013年 12月 04日召開 102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2014 年 01 月 08 日召開 102 學年度
第 4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

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學期 

刪除 
   

社會學 3 必 三上 

刪除 
 

  畢業專題實習 3 必 三下 

畢業專題實習 3 必 四下 
  

  

備註內容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1.本系畢業應修習 128學分。其中包括：

本系「專業必修科目」5148 學分，佔

4038%，勞作教育必修 2 學分，佔 1.5%，

公益服務必修 2學分，佔 1.5%；「專業選

修科目」1821 學分，佔 1416%；「通識教

育課程」至少 28學分，佔 22%。其餘 27

學分，佔 21%，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學分

學程、他系課程或本系課程。 

1.本系畢業應修習 128學分。其中包

括：本系「專業必修科目」51學分，

佔 40%，勞作教育必修 2學分，佔 1.5%，

公益服務必修 2學分，佔 1.5%；「專業

選修科目」18學分，佔 14%；「通識教

育課程」至少 28學分，佔 22%。其餘

27學分，佔 21%，開放由學生自由選修

學分學程、他系課程或本系課程。 

十、修訂公管系 101及 102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規劃表。 
1. 本案經人文社會學院 2014 年 1月 8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 4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2. 修訂對照表如下： 

101學年度（大學部）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選 

開課學

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選 

開課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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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畢業專題實習 3 必 三下 

畢業專題實習 3 必 四下     

102學年度（大學部）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選 

開課學

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

選 

開課學

期 

刪除    畢業專題實習 3 必 三下 

畢業專題實習 3 必 四下     

十一、修訂應英系 99、100、101 及 102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
表。 

1. 本案經人文社會學院 2014-0108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4 次院
課程會議通過。 

2. 修訂對照表如下： 
99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5.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

TOEIC550、IELTS4.0、TOEFL-IBT47分

以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

試，始達到畢業門檻。 

5.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550分、IELTS4.0、TOEFL-IBT47

分以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

試，始得畢業。 

6.若學生大四前已參加但未通過相當

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550分、

IELTS4.0、TOEFL-IBT47分以上，或其

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試，始得依「應

用英語學系英語畢業門檻補救措施實

施要點」辦理。 

6.本課程於 102年 04月 09日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102年 04月 09日教務

會議核備。 

7.本課程於 103年**月**日校課程委員

會通過，103年**月**日教務會議核備。 

新增 

100及 101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5.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650分、IELTS4.0、TOEFL-IBT47

分以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

試，始達到畢業門檻。 

5.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650分、IELTS4.0、TOEFL-IBT47

分以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

試，始得畢業。 

6.若學生大四前已參加但未通過相當

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650分、

IELTS4.0、TOEFL-IBT47分以上，或其

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試，始得依「應

用英語學系英語畢業門檻補救措施實

施要點」辦理。 

6.本課程於 101年 05月 01日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101年 05月 01日教務

會議核備。 

7. 本課程於 103年**月**日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103年**月**日教務會議核

備。 

新增 

 

 



8 
 

 

102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5.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

或 TOEIC650分、IELTS4.0、

TOEFL-IBT47分以上，或其他同級

分之英語檢定考試，始達到畢業門

檻。 

5.學生需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650分、IELTS4.0、TOEFL-IBT47

分以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

試，始得畢業。 

6.若學生大四前已參加但未通過相

當全民英檢中級及格，或 TOEIC650

分、IELTS4.0、TOEFL-IBT47分以

上，或其他同級分之英語檢定考

試，始得依「應用英語學系英語畢

業門檻補救措施實施要點」辦理。 

6.大一新生入學時應參加英語檢定

測驗。 

 

7.大一新生入學時，原則上應參加

相關英語檢定測驗，以為爾後大一

基礎英文課程分班依據。 

7.本課程於 101年 05月 01日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101年 05 月 01日教務

會議核備。 

8. 本課程於 103年**月**日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103 年**月**日教務會

議核備。 

新增 

決  議:1.本案說明第五點應英系 103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規劃表，新增
專業必修「第二語言習得」3 學分，專業必修原修習 9 學分
調整為 12學分，專業選修原修習 27學分調整為 24學分。 

2.其餘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 由：檢附觀光運輸學院各系所修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經觀光運輸學院 2014年 03月 24日召開 102學年度第 5次院

課程會議通過。 
一、 觀光運輸學院新訂 103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二、 觀光運輸學院新訂 103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 
三、 觀光運輸學院新訂 103學年度進修學士班(僅一年級適用)課

程規劃表。 
四、 觀光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課程

規劃表。 
五、 空運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課程

規劃表。 
六、 物流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進修學士班二年級以上課程

規劃表。 
七、運科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八、 休閒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九、物流系修訂本系 102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1.業經於 103年 3月 18日 102學年度第 12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3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6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及 103
年 3月 24日 103學年度第 5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2.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 
必/

選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必/

選 

開課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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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實習 6 必 四上 

畢業專題

實習(上) 
3 必 四上     

畢業專題

實習(下) 
3 必 四下     

十、觀光運輸學院修訂 102年碩專班航空運輸組課程規劃表。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1.本系畢業學分最低共需 36學

分，各專業選修科目領域至少

需修習 6學分（含必修）以上，

且需撰寫碩士論文。 

2.本課程於 103年**月**日校課

程委員會通過，103年**月**

日教務會議核備。  

3. 選修科目於 103年**月**日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本系畢業學分最低共需 36學

分，各專業選修科目領域至少需

修習 6學分以上，且需撰寫碩士

論文。 

2.本課程於 102年 04月 09日校課

程委員會議通過，102 年 04月 09

日教務會議核備。  

3. 選修科目於 102年 04月 02日院

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十一、觀光系修訂本系 102 學年度大學部餐飲旅館組課程規劃
表。 

1.本案經 103 年 5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6 次院課程委員會
通過。 

修正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 

開課

學期 

旅遊餐旅專業英

文 
3 必 二上 旅遊專業英文 3 必 二上 

決  議:1.本案說明第一點觀光運輸學院 103學年度碩士班國際運輸組
課程規劃表專業選修，原分「運輸與物流管理領域」及「研
究方法領域」調整為「運輸管理」、「物流管理」、「航空城
管理」、「研究方法」領域。 

2.其餘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 由：檢附資訊學院各系所修訂課程規劃表，提請 討論。 
說 明： 業經 103 年 3 月 26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

過；碩士班、進修學士班課程規劃表草案，業經 103 年 3 月
26日召開 102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資訊學院新訂 103學年度碩專班、碩士班、進修學士班課程
規劃表。 

二、資管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三、多媒體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四、資傳系新訂 103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五、 創意產業與數位電影學士學位學程新訂 103 學年度大學部

課程規劃表。 
六、資管系修訂 100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1. 資管系於 103 年 03 月 20 舉行 102 學年度第 4 次系課程委
員會，再經 103 年 03 月 20 日舉行 102 學年度第 8 次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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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議通過此修訂案。 
2.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4.程式設計擋修資料結構；畢

業專題實作習(上)擋修畢業專

題實作習(下)。 

4.程式設計擋修資料結

構；畢業專題實作(上)擋

修畢業專題實作(下)。 

七、多媒體系提－修訂 101、102學年度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1.經 102 年 11 月 14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會議通
過。 
2.修正對照表如下: 

101、102學年度 
修正後 修正前 

備註 備註 
5. 本系學生在學期間內至少需取
得本校資訊學院公告認可之資
訊類專業證照一張經系務會議
認可之通用級資訊相關專業證
照，始得畢業。惟若取得本校
專業證照獎學金實施辦法之資
訊類相關專業證照，亦視同具
畢業條件。 

5.學生需取得本校資訊學院公告

認可之資訊類專業證照一張，始

得畢業。 

決  議:1.本案說明第七點多媒體行動商務學系 101~102 學年度大學
部課程規劃表，第 3學年下學期專業必修科目，原「APP開
發與應用」課程名稱調整為「手機 APP 開發與應用」, 原
「線上付款機制」課程名稱調整為「線上金融服務」。  

2.其餘照案通過。 
 
第九案 
案 由：檢具專長審查委員會 102 學年度第 3 次至第 9 次審議結果，

提請 備查。 
說 明：截至 103 年 03 月 17 日，統整共計 7 次專審會。將會議決議

通過、不通過之課程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決  議: 准以備查。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 11點 40分 






